
生命教育与儿童成长 

——第十六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论坛方案 

（草拟稿） 

儿童是祖国未来和希望，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。儿童健康工

作，关系到未成年人健康成长，关系到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，关

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。近年来，留守儿童健康成长问题同

样受到各方高度关注，社会反响强烈。 

为贯彻落实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，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至

6 日，拟以“生命教育与儿童成长”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中华青少

年生命教育论坛在深圳市举行，旨在传承并发展宋庆龄先生“缔

造未来”的精神，在全社会营造关注生命教育、关爱留守儿童、

守护美好童年的良好环境。 

一、组织架构 

主办单位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

承办单位：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活动组委会 

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流中心 

深圳市教育局 

协办单位：新教育研究院新生命教育研究所 



北京生命教育科普促进会 

深圳市新安中学（集团） 

二、论坛主题：生命教育与儿童成长 

三、论坛时间及地点 

时间：2019 年 12 月 4 日-6 日 

地点：深圳市新安中学（集团）第一实验学校 

四、论坛安排 

（一）内容与形式。本次论坛围绕“生命教育与儿童成长”

为主题，聚焦“生命教育与劳动教育”“生命教育与安全教育”

“生命教育与传统文化”“儿童心理健康”“儿童健康发展”等议

题，通过主旨报告、座谈会、经验分享、互动交流、现场观摩、

成果推介等多种形式实施，重点突出专家的引领指导和学员的参

与互动。  

（二）日程安排。 

1.12 月 4 日（周五），嘉宾报到。 

2.12 月 5 日（周六） 

9:00-9:50 论坛开幕式 

主持人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部副部长 王刚玉 

观看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系列活动集锦 



介绍与会主要领导和嘉宾 

深圳市新安中学（集团）领导致欢词 

④深圳市教育局领导致辞 

⑤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领导致辞 

⑥主旨报告：《生命教育与儿童成长》 

报告人：全国政协常委、副秘书长，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

9:50-10:00  茶歇 

10:00-12:10  主论坛：生命教育与儿童成长 

主持人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

德教育研究所所长，新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、长江学者、博士生

导师 冯建军  

10:00-10:30  主题演讲 1：《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中小学心

理健康问题应对》 

演讲人：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

究员、教授 刘正奎 

10:30-11:00  主题演讲 2：《生命教育与劳动教育》 

演讲人：原国家督学、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成尚荣 

11:00-11:30  主题演讲 3：《以生命安全牵引校园安全教育》 



演讲人：中国公安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、教授 魏永忠 

11:30-12:00  主题演讲 4：《深圳市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

成果展示》 

演讲人：深圳市民政局领导 

12:00-12:10  互动提问 

12:10  结束 

12:10-14:00  午餐及休息 

14:00-17:15  分论坛：生命教育教学互鉴 

主持人：河南大学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、博士生导师、教

授 王定功 

 

14:00—14:25  专家演讲 1：《生命教育与传统文化》 

演讲人：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、《中国教师报》总编辑 雷

振海  

14:25—14:50  专家演讲 2：《生命教育与学校德育》 

演讲人：新教育研究院新生命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、深圳市

新安中学（集团）第一实验学校校长 袁卫星 

14:50—15:10  专家演讲 3：《生命教育的实践——亲历生

命教育的力量》 



演讲人：彩虹天使咖啡屋创办人 李绍嬅 

15:10—16:10  专家演讲 4：《世卫组织“问题管理加”，助

力中小学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》 

演讲人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副秘书长、

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钱炜 

16:10—16:15  茶歇   

16:15—17:30  生命成长教育特色课程观摩 

课程内容：生命的多样美好、生命的独立自主、生命的自我

实现、生命的遇挫耐性。 

课程主讲：黄凡老师、李雅玲老师、芮荷花老师、莫玉锵老

师。 

点评嘉宾：新教育研究院新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冯建军教授，

新教育研究院新生命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卢锋博士。 

3.12 月 6 日（周日） 

8:40-12:00    参观考察生命教育示范学校  

12:00-13:30   午餐 

13:30         离会返程 

★以上专家为拟邀名单，以实际邀请为准 

（三）参会对象（约 200 人） 



1.各省市区教育（厅）局、教科（院）所、负责德育、生命

教育、心理教育的专职人员。 

2.中小学、幼儿园分管德育校长、班主任、心理老师、校园

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及社会人士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流中心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30 日 

 

 


